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３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４０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拟以所持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置换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披露了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高新投”）拟以所持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凯盛新材”）股权置换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颖泰”）股

权的公告。 现将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１．

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华邦颖泰股份限售承诺：

山东高新投承诺： 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华邦颖泰股票自股票发行完成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第十三个月至二十四个月内

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

３０％

； 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第二十五个月至三十六

个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

２０％

； 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第三十六个月后解

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

５０％

。

２．

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利润承诺及补偿

（

１

）利润补偿期间：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４０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凯盛新材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度

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

３

，

６９５．７８

万元、

４

，

３９０．９６

万元、

５

，

５１５．００

万元、

５

，

８０３．０８

万元（以下简称“净利润预测数”）。

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含实施完成当年

所在会计年度）（以下简称“利润补偿期间”），即如果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３

年实施

完成，则利润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如果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４

年实施完成，则利润补偿期间进行相应顺延，即利润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

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

）凯盛新材业绩承诺

山东高新投及凯盛新材其他股东（以下简称“凯盛新材承诺方”）对凯盛新

材资产评估报告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净利润预测数进行承诺，如凯盛新材

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额分

别未达到评估报告净利润预测数，则向华邦颖泰进行补偿；若凯盛新材在利润

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

承诺的净利润数额，则无需向华邦颖泰进行补偿。

（

３

）补偿义务

若凯盛新材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

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相关年度的净利润预测数，凯盛新材承诺方每年应予补

偿的股份数量，由华邦颖泰以

１．００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

４

）股份不足时额外现金补偿

若当年的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大于凯盛新材承诺方本次认购的股份数，

不足部分由凯盛新材承诺方按照比例以现金方式进行额外补偿。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５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８

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中标情况

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发布的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导

航通信融合分系统小型化射频模块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ｃｇｐ．ｇｏｖ．

ｃｎ／ｃｇｇｇ／ｚｙｂｘ／ｚｂｇｇ／２０１３１０／ｔ２０１３１０２１＿３０６７７８４．ｓｈｔｍｌ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海格通信”）控股子公司广州润芯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或“广州润芯”）中标该项目，广州润芯已取

得中化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 具体情况如下：

１．

项目名称：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导航通信融合分系统小型化射频模

块采购项目

２．

项目编号：

０７４７－１３６１ＳＩＴＣＮ１５２

３．

项目用途：导航通信融合分系统小型化射频模块

４．

简要技术要求：导航通信融合分系统小型化射频模块，主要有以下内容

构成：射频芯片的研发、提供射频芯片及演示板（开发结束后提供

３０

块

ＰＣＢ

演

示板，并且分阶段提供

１０

万套射频芯片组）、技术服务

５．

合同履行日期：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６．

采购人名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７．

采购代理机构全称：中化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８．

采购内容：导航通信融合分系统小型化射频模块

９．

预中标金额：

１３

，

６６０

，

７５０．００

元（具体以合同签订为准），占本公司最近

一个经审计会计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１．１３％

１０．

其他说明：公司与采购方及采购代理机构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及子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参股设立广州润芯，广州润芯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北斗卫

星导航、通信射频芯片的研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对广州润芯增资扩股，广州润

芯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过多年的培育，广州润芯已成为北斗导航射频芯

片行业的龙头企业，掌握了导航、卫星通信射频芯片设计、多通道多模射频芯

片设计及其应用开发等核心关键技术。

本次成功中标国家级项目， 标志着公司北斗导航和通信融合的射频芯片

在行业及民用市场取得重要突破，进入了新的市场领域，彰显了公司的技术实

力，对公司和广州润芯进一步拓展导航通信一体化业务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的

成功实施具有良好的应用示范效应， 对公司北斗导航及卫星通信产品的市场

拓展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将加速广州润芯在导航和通信领域的技

术积累融合，提升其核心竞争力，进一步确立广州润芯在国内射频芯片设计领

域的优势地位，巩固公司在北斗领域的领先优势。

三、风险提示

广州润芯在接到中标通知书后，须与项目采购方签订正式合同，截止本公

告日广州润芯尚未与项目采购方签订合同， 广州润芯会积极洽谈合同签订事

项，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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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２２

证券简称：林洋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５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 经公司

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启东市华虹电子有限公司发函询证，不存在应披露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２１

日、

２２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自查情况

１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除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对外披露的 “关于与江苏华电南通通州湾项目筹备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

公告”外，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

闻；未发现公司及有关人员泄漏尚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情况；

２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３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向控股股东函证情况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启东市华虹电子有限公司询证， 答复如下：“本公司目

前经营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并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陆永华先

生核实，到目前为止并在可预见的三个月内，我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

３

个月内不会

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为本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网站和信息披露报纸，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

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告的 “关于与江苏华电南通通州湾项目筹备处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仅是双方合作的战略性、意向性约定，具体项目的履行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对于未来的业绩暂时无法估算，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４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

ＬＦ２０１３－０３４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接到股东联邦国际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邦国际”）关于其减持本

公司股份的通知，联邦国际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期间，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１

，

０７６．８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联邦国

际纺织

有限公

司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２．４２ ９７．００ ０．４５％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１０．９０ ９７．０３ ０．４５％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０．７０ １８０．００ ０．８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０．７０ １１１．２４ ０．５２％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４０ ３７．８３ ０．１８％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３７ ５３．８３ ０．２５％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２０

日

１２．３８ １４０．３９ ０．６５％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１１．５５ ３５９．５０ １．６７％

小计

－ １，０７６．８２ ４．９９％

二、本次减持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联邦国

际纺织

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２９５．０６ １５．２７ ２２１８．２４ １０．２８

其中

：

（１）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９５．０６ １５．２７ ２２１８．２４ １０．２８

（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股东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

有关规定，减持期间未发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超过

１％

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减持未发生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形。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联邦国际仍是本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４

、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１

、联邦国际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债券简称：

１２

恒邦债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１１９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２０１３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本次付息的债

权登记日（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凡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含）前

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卖出本期债

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发行的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简称“

１２

恒邦债” 、“本期债券”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１１９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将期满一年。 根据本公司“

１２

恒邦债”《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

《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１２

恒邦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１１９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１１．００

亿元。

５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

５

年期，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６

、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票面利率为

６．３０％

，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固定不变。

７

、债券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８

、债券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１０

月

３０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

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

年的

１０

月

３０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９

、信用评级情况：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

信用级别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ＡＡ

。

１０

、上市时间和地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１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利

率为

６．３０％

。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６３．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５０．４０

元；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５６．７０

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１

、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３

、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１

、本公司将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将在本次付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

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

券利息。

六、关于本期债券利息所得税征收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

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以及《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

责代扣代缴。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１１

号

联系人：张俊峰、夏晓波

电话：

０５３５－４６３１７６９

传真：

０５３５－４６３１１７６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６

号卓著中心

Ｅｘｃｅｌ

大厦

６

层

６０６

项目主办人：于新军、姚超、陈学钊、苏畅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０６９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０７００

３

、承销团其他成员

（

１

）副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５６

号方圆大厦

２３

层

联系人：夏睿、尹子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９７７

、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２２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０

（

２

）分销商：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苏常州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

１９

号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１１

楼

联系人：陆晓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８６６６０－８６６２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８１０１５０

（

３

）分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１７８

号华融大厦

５

、

６

楼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１７８

号华融大厦

５

、

６

楼

法定代表人：薛荣年

联系人：李建华、徐丽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６１３７５８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０５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５３９３３

４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人： 赖兴文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证券简称： 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结合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专人送

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应该出席本次会议人数

９

名，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

董事

９

名，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贺国英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香港子公司“锐岭集团有限公司”收购香港“锐城企业有限公司”所控制的

丹麦农场

８０％

股权的议案》；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公告的《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香港子公司收购资产的

公告》。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关于授权总经理办理公司香港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宜的议案》；

公司香港子公司锐岭集团有限公司用于投资经营， 计划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

信额度。 申请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负责办理向银行综合授信的相关事宜并代表公司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子公司“肃宁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肃宁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主要建设皮毛市场二期工程，因建设进度较快，需要资金较大，因此公

司拟向其提供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元借款，用于工程建设。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现金流量充足，满足公司不断扩展的经营规模和购买原材料等投入资金需求，公司拟

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款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

融资金额为准。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贺素成先生代表公司与各银行机构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有

关法律文件。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香港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香港子公司“锐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岭

集团”）”拟以现金方式收购香港

Ｌａｕ Ｃｈｉｎｇ Ｋａｉ

（译为刘贞启）投资的“

Ｐｒｏｕｄ Ｃｉｔ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ｔｄ．

（下

称：

ＰＣ

）（译为香港锐城企业有限公司）所控制下的

Ｍａｋ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ｐＳ

（下称：

Ｍａｋ

）（丹麦农场）的

８０％

的

股权。

锐岭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出资

６００

万美元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投资香港全资子公司的公告》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信息披露。

２

、经协商，锐岭集团将注入

２００

万美元于

ＰＣ

，资金以股份溢价形式注入，资金注入后，将增发‘

ＰＣ

’

４０

，

０００

新股于锐岭集团，完成增发后‘

ＰＣ

’总股数为

５０

，

０００

股，即锐岭集团占

８０％

，

Ｌａｕ Ｃｈｉｎｇ Ｋａｉ

（译为

刘贞启）占

２０％

。

３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４

、上述交易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收购事项属

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５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手方

Ｌａｕ Ｃｈｉｎｇ Ｋａｉ

（译为刘贞启）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自然人。

２

、注资完成后的股权情况：

锐岭集团占

８０％

，

Ｌａｕ Ｃｈｉｎｇ Ｋａｉ

（译为刘贞启）占

２０％

。

Ｌａｕ Ｃｈｉｎｇ Ｋａｉ

（译为刘贞启）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锐岭集团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香港锐城企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码：

１８８２５４９

地址：

ＵＮＩＴ ７０１ ７／Ｆ ＴＯＷＥＲ １ＨＡＲＢＯＵＲ ＣＥＮＴＲＥ ＮＯ．１ ＨＯＫ ＣＨＥＵＮＧ ＳＴＲＥＥＴ ＨＵＮＧＨＯＭ

ＫＩ

业务性质：

ＴＲＡＤＩＮＧ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ＩＭＰＯＲＴ ＆ ＥＸＰＯＲＴ

法律地位：

ＢＯＤ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生效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届满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

登记证号码：

６１１８６８５７－０００－０３－１３－Ａ

股东情况：

Ｌａｕ Ｃｈｉｎｇ Ｋａｉ

（译为刘贞启）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港元，发行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股本的

１００％

。

注资完成后股东情况：锐岭集团持股比例为

８０％

，

Ｌａｕ Ｃｈｉｎｇ Ｋａｉ

（译为刘贞启）持股

２０ ％

。

ＰＣ

资产情况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银行存款为

７２０

，

３７９．４４

港元，预付账款

３

，

８７５

，

０００．００

港元， 固

定资产

１２

，

３８４

，

５６１．９１

港元，无形资产

１

，

３８２

，

８１３．２１

港元（本公司农场土地使用权位于丹麦，拥有永久使

用权），存货账面价值（水貂）

６

，

４４２

，

４０３．２５

港元（以上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Ｒｉｄ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ｏ． Ｌｔｄ．

乙方：

Ｌａｕ Ｃｈｉｎｇ Ｋａｉ

有关各单位：

Ｐｒｏｕｄ Ｃｉｔ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ｔｄ．

（下称：

ＰＣ

）

Ｍａｋ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ｐＳ

（下称：

Ｍａｋ

）

Ｃｈｅｅｒ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ｔｄ

（下称：

ＣＦ

）

１．

‘

ＰＣ

’ 持有 丹麦公司

Ｐｒｏｕｄ Ｃｉｔｙ

（

Ｄｅｎｍａｒｋ

）

ＡｐＳ

及

Ｐｒｏｕｄ Ｃｉｔｙ

（

Ｄｅｎｍａｒｋ

）

Ａｇｒｉ ＡｐＳ

以及‘

Ｍａｋ

’百份百股权，‘

Ｍａｋ

’于丹麦持有及营运一貂场。

２．

乙方同意增发‘

ＰＣ

’

４０

，

０００

新股于甲方，完成增发后‘

ＰＣ

’总股数为

５０

，

０００

股，即甲方占

８０％

，乙

方占

２０％

。

３．

甲方同意注入

ＵＳＤ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资金于‘

ＰＣ

’。 （资金以股份溢价形式注入）

４．

甲乙双方同意‘

ＰＣ

’及时偿还‘

ＣＦ

’代垫款项（预计为不超过

ＵＳＤ２

，

７５５

，

４０１．８３

，以甲方聘请的核数

师最终审定数字为准）；‘

ＰＣ

’清偿‘

ＣＦ

’代垫款项后，‘

ＣＦ

’即不再具有任何基于前述债权债务关系而对

‘

ＰＣ

’及

＼

或

Ｐｒｏｕｄ Ｃｉｔｙ

（

Ｄｅｎｍａｒｋ

）

ＡｐＳ

及

Ｐｒｏｕｄ Ｃｉｔｙ

（

Ｄｅｎｍａｒｋ

）

Ａｇｒｉ ＡｐＳ

以及‘

Ｍａｋ

’享有的权利、权

力或权益（不含第

６

条）。

５．

为‘

ＰＣ

’及时偿还‘

ＣＦ

’代垫款项之目的，甲方同意另外借款

ＵＳＤ７５５

，

４０１．８３

予‘

ＰＣ

’。

６．

‘

ＣＦ

’ 收到‘

ＰＣ

’偿还的代垫款项后，同意不执行‘

ＣＦ

’于‘

Ｍａｋ

’ 貂场

２０１３

年所生产之貂皮的预购

权。

７．

甲乙双方同意，将‘

Ｍａｋ

’ 貂场

２０１３

年全部产量（约

１７

，

０００

只貂皮，不含留种的

３５００

只种貂，另表

注明）交于‘

ＰＣ

’ 于市场销售。 ’

８．

甲乙双方同意销售

２０１３

年‘

Ｍａｋ

’ 貂场产貂后，‘

ＰＣ

’ 应偿还甲方所借之

ＵＳＤ７５５

，

４０１．８３

。

９．

甲方同意会视

ＰＣ

的运营情况在财政上全力支持及承担‘

ＰＣ

’日后所需之营运，饲养及发展资金，

以壮大 ‘

ＰＣ

’ 之貂皮养殖业。

１０．

乙方于合资完成后，会继续留任‘

ＰＣ

’及‘

Ｍａｋ

’之（非执行）董事；非经特别授权，无权主导及执

行各相应公司的经营决策和财务决策。 与此同时， 甲方有权分别委任一名 （执行） 董事进入 ‘

ＰＣ

’及

‘

Ｍａｋ

’，以主导及执行各相应公司的经营决策和财务决策。

１１．

‘

ＰＣ

’ 于扩大股份后，公司权益亦实时按甲乙双方于‘

ＰＣ

’之股权比例摊分，所

有权利及义务亦按照香港公司法保障及监督。

１２．

此合同先由乙方签字，再交由甲方签字后方能生效，于甲方签字日七天内需清付

ＵＳＤ２

，

７５５

，

４０１．８３

给‘

ＣＦ

’ 。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六、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锐岭集团将持有

ＰＣ ８０％

的权益，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对丹麦貂场进行收购，进一

步完成了公司的业务整合，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在上游的影响力，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

展。

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香港锐城企业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

３

、香港锐岭集团有限公司与刘贞启先生签订的合资协议合同。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证券简称：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１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５３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

决董事

９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关于拟为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参与受让中钢集团所持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

司关于拟参与受让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公告》）。按照受让

的的相关交易条件：“如挂牌期满，经受让资格确认并交纳保证金后只征集到一

家意向受让方，则采取协议转让方式成交。 ”，本公司现经确定为拟受让中钢集

团持有江城碳纤维

７０％

股权的唯一意向受让方，公司受让中钢集团持有江城碳

纤维

７０％

股权事宜由公司与中钢集团采取协议转让方式。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北京产权交易所

Ｇ３１３ＢＪ１００５６９２

号公告中确定的相关

交易交割条件“转让方为标的企业

１．５８

亿元长期借款提供担保，自产权交易合

同签署之日

２０

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负责为标的企业的上述长期借款提供担保，

并获得金融机构同意，解除转让方的担保责任。 自转让方解除上述担保责任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双方协助标的企业到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产权交

易完成。” 经公司与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贷款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吉林分行沟通，目前不具备解除中钢集团担保责任条件。 经与中钢集团协

商一致，公司拟对中钢集团为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提供的

１．５８

亿元担

保提供等额的反担保，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具体事宜。 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方大炭素关于为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

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５４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披露的《方大炭素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５５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３日

证券简称：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１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５４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中国中钢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钢集团”）。

●

本次担保金额：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本次对中钢集团为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城碳

纤维”）提供的

１．５８

亿元担保提供等额的反担保。

●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参与受让中钢集团所持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

司关于拟参与受让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公告》）。按照受让

的的相关交易条件：“如挂牌期满，经受让资格确认并交纳保证金后只征集到一

家意向受让方，则采取协议转让方式成交。 ”，本公司现经确定为拟受让中钢集

团持有江城碳纤维

７０％

股权的唯一意向受让方，公司受让中钢集团持有江城碳

纤维

７０％

股权事宜由公司与中钢集团采取协议转让方式。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北京产权交易所

Ｇ３１３ＢＪ１００５６９２

号公告中确定的相关

交易交割条件“转让方为标的企业

１．５８

亿元长期借款提供担保，自产权交易合

同签署之日

２０

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负责为标的企业的上述长期借款提供担保，

并获得金融机构同意，解除转让方的担保责任。 自转让方解除上述担保责任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双方协助标的企业到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产权交

易完成。” 经公司与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贷款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吉林分行沟通，目前不具备解除中钢集团担保责任条件。 经与中钢集团协

商一致，公司拟对中钢集团为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提供的

１．５８

亿元担

保提供等额的反担保，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具体事宜。

１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吉林经济技术开

发区九站街

５１６－１

号 ，营业执照号为

２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６６１

，经营范围：炭纤维生产

及制品加工、销售；炭纤维技术咨询。主营业务为碳纤维及复合材料制品的生产

和研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经审计财务资料

显示，总资产

３０

，

６６９．４８

万元，负债

２１

，

４９１．４３

万元，净资产

９

，

１７８．０５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财务资料显示， 总资产

为

３０

，

１９８．１０

万元，负债

２１

，

９９９．０４

万元，净资产

８１９９．０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

９３３．１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３５３４．８４

万元。

２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１５８００

万元贷款明细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利率 贷款时间 贷款金额

（

元

）

还款时间 担保人

１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０－６－２８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８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２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０－６－２８ 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８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３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０－６－２８ 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８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４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０－６－２８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８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５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０－１０－２９ ４，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４－１８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６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０－１０－２９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４－２０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７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０－１０－２９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４－２５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８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０－１０－２９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４－２７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９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０－１１－１２ １，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３－３０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１０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０－１１－１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３－２８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１１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０－１１－１２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３－２３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１２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０－１１－１２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３－２１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１３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０－１１－１２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３－２２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１４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５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１５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１４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１６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１－１－２６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８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１７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１－１－２６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９－９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１８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１－３－２１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９－１５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１９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５５％ ２０１１－３－２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３－２０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２０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７．２０５％ ２０１１－４－２７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３－２５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２１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７．２０５％ ２０１１－４－２７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３－１０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２２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７．２０５％ ２０１１－４－２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２３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７．２０５％ ２０１１－１１－２２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５－２０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２４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６．７６５％ ２０１２－２－８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５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合 计

１５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于

１９９３

年成立，原名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更名为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取得注册号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４９０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注册地址为北

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８

号；注册资金：人民币

５５１

，

５７９．８

万元。 经营范围：进出口

业务； 承包冶金行业的国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投标工程； 从事对外贸易咨询；广

告、展览及技术交流业务；承办冶金行业进出口商品的仓储；冶金产品及生产所

需原材料、辅料、黑色金属、矿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交通运输设备、小轿车、建

筑材料、橡胶制品、工模卡具、化工原料及产品、计算机软件、木材、电子产品、工

艺美术品、纺织品、服装、家用电器、制冷设备的销售；设备租赁、包装、服务；物

业管理；对本系统所属经营民用爆破器材企业的投资管理；房屋管理与租赁；承

办冶金行业产品展览、咨询服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钢集团公司本部经

审计财务资料显示，总资产

３

，

７３５

，

２６２．８１

万元，负债

２

，

４４７

，

５９１．２２

万元，净资

产

１

，

２８７

，

６７１．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净利润

３６

，

１２７．７７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中钢集团公司未经审计财务资料显示， 总资产为

３

，

９２６

，

５１５．８０

万元， 负债

２

，

５４９

，

２５２．８７

万元，净资产

１

，

３７７

，

２６２．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６９

，

５１６．１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２４７．７９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在贷款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的

１５８００

万

元人民币贷款尚未到期， 中钢集团已为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上述

１５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２．

、 方大炭素公司对中钢集团为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提供的

１．５８

亿元担保提供等额的反担保，并承担反担保的保证责任。

３

、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是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 并始终依法经

营，存续不存在法律障碍；目前不涉及任何影响其正常经营的诉讼或仲裁。

３

、 方大炭素公司若受让中钢集团所持江城碳纤维

７０％

股权的股权转让项

目未能完成，反担保合同予以解除。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担保需

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为顺利实现收购江城碳纤维

７０％

股权，整合碳纤维市场资源，拓宽销售渠

道，形成规模优势，公司本次拟对中钢集团为江城碳纤维提供的

１．５８

亿元担保

等额的反担保，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具体事宜，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为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是基于保证公司收

购中钢江城碳纤维

７０％

股权事宜的顺利开展，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成都蓉光炭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５０００

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合肥炭素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６０００

万元，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抚顺方大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６０００

万元，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

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４９０００

万元，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抚顺炭素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２１０００

万元， 公司为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尚未发生），为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１５８００

万

元。 公司担保累计总额为

２０２８０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的

５１．２８％

，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 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的中期

财务报表、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

３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２０１３

年

第三季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３日

证券简称：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１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５５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１

：

００

。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

●

会议召开地点：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定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召

开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

室。

二、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议题：关于为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委托他人出席

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帐户卡。 法人股东出席的，应由法定

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

席的，代理人还应提供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登记和联系地点：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公司办公楼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安民、马华东

电话：

０９３１－６２３９３２０ ０９３１－６２３９１２２

传真：

０９３１－６２３９２２１

五、其他事项：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３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方大炭素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如下：

一、 关于为中钢集团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股）： 委托日期：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注：委托人应在授权书相应的空格内划“

√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制均有

效。


